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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2018-069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 2018年度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 

暨增持完成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点提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悦心健康”）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米

克装饰”）2018 年度增持计划期限届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斯米克装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累计增持悦心健康股份

13,695,860股，占悦心健康总股份比例 1.60%，累计增持金额 53,065,022.82元。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上海斯米克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通知》，斯米克装饰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于 2018年 12月 21日期限届满且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增持时间：增持计划分两次连续实施，其中第一次时间为 2018 年 3月 1日至 6

月 21日，第二次时间为 6月 22日至 12月 21日。 

（3）增持金额：两次增持计划其中第一次增持金额不低于 2,000万元，不超过 5,000

万元；第二次增持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4）增持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法规许可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择机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增持。 

（5）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同时为

维持公司股价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 

（6）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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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计划及增持期间的进展详情请参阅公司分别于 2018年 2 月 28日、2018年 5

月 19日、2018年 5月 26日、2018 年 6月 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关于实际

控制人的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关于实际控

制人的关联方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并再次实施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0）。 

二、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1、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斯米克装饰于 2018年 3月 1 日至 2018年 12月 21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3,695,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

未超过增持计划约定的最高增持比例 2%，累计增持金额为 53,065,022.82 元。具体

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股） 

成交金额 

（元） 

成交均价 

（元/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斯米克装饰 竞价交易 

2018年 3 月 2 日-5月 17日 5,221,260 22,905,779.65 4.3870 0.61% 

2018年 5月 24 日-5月 25日 4,937,000 19,513,311.96 3.9525 0.58% 

2018年 6月 13 日-6月 21日 2,452,600 7,357,431.21 2.9998 0.28% 

2018年 6月 26 日-7月 20日 1,085,000 3,288,500.00 3.0309 0.13% 

合计 13,695,860 53,065,022.82 3.8745 1.60% 

   截至本公告日，斯米克装饰增持期限届满且已实施完毕。 

2、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2018 年度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后，公司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斯米克装饰持有悦心健康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前 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斯米克装饰 0 0 13,695,860 1.60% 

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 399,795,802 46.73% 399,795,802 46.73% 

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 61,607,356 7.20% 61,607,356 7.20% 

合计 461,403,158 53.93% 475,099,018 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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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专项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

人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且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

约申请的情形；增持人实施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增持人和

公司尚需就本次增持披露实施结果公告。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慈雄先生、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太平 

洋数码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承诺：依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增持期间、增持完毕(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

起六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悦心健康股份。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满足《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3、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发生变化。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